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 

关于其现金分红及其控股股东转让股份的风险提示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顾地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顾地科技”）的保荐机构，就顾地科

技现金分红及其控股股东转让股份的风险提示如下，敬请投资者特别关注投资风

险，理性投资： 

一、现金分红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

2015年 5月 22日，顾地科技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2014年

度利润分配方案，其主要内容为：以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

345,600,000.00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120,000,000.00 元，每 10

股派发现金红利约 3.4722 元（含税）；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不送红

股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顾地科技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两个月内（即 2015年 7月 22日前），完成利润分配事宜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以下意

见：“经审阅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，实地调研并与公司经营层交谈，我们

了解到：公司一季度末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4,810万元，从银行取得的借款较年

初减少 3,620万元；至 2015年 4月底，公司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11,567万元，

增长 23.25%；从银行取得的借款较年初减少 2,800万元，公司现金流并不充裕；

同时，由于市场竞争加大，市政类产品销售比重增加，公司未来还面临着流动资

金需求的压力。我们认为，本次由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涉及的 1.2 

亿元分红金额超过了公司当前的承受能力，对公司未来正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不

利影响，我们不同意该分配方案。” 

根据顾地科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4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，公司认为：

“本次由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定要

求，但实施 1.2亿元分红方案金额将对公司未来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目

前可操作性存在问题”。 

根据顾地科技提供的数据，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，顾地科技母公司货币资

金余额为 231,143,328.65 元，其中募集资金 74,214,594.26 元、承兑保证金



 

70,133,131.68 元 ， 扣 除 募 集 资 金 及 承 兑 保 证 金 外 货 币 资 金 余 额 为

86,795,602.71元。因此，顾地科技目前资金并不支持大金额的现金分红，较大

金额的现金分红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二、控股股东股份转让的风险提示 

2015年 3月 13日，顾地科技控股股东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

东顾地”）分别与杭州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、重庆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邢建

亚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约定广东顾地将持有公司的 1亿股股份在限售期届满

（2015年 8月 16日）后分别转让交割给上述受让方，股份的转让价格均为 8元

/股。 

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以下风险： 

1、由于广东顾地持有的公司股份大部分已质押融资，在其持有公司股份限

售期届满后，拟转让的股份存在涉及质押诉讼纠纷的风险，同时股份转让须先得

到股份质权人同意解除股份质押，质权人能否理解、配合和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存

在不确定性。 

2、目前，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较大，如果在广东顾地持有公司

股份限售期届满后，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与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的股份转让

价格存在较大幅度上浮或下浮的情况，则存在股份转让双方中一方不能按照协议

履约的风险。 

3、如果广东顾地股份转让实现交割，股份转让完成后，顾地科技第一大股

东虽然没有变化，但其持股比例将大幅度减小。股份转让完成后顾地科技前五大

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12.28%、11.57%、8.92%、8.68%和 8.68%，存在公司实际控

制人发生变更的可能，进而可能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管理。 

 

国信证券作为顾地科技的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(以下无正文) 



 

 

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荐

机构关于其现金分红及其控股股东转让股份的风险提示》之签字盖章页】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邵立忠            何雨华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5年 7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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